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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3-2-158-006

长沙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诉天门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侵害计

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

——批量侵权诉讼损害赔偿范围的认定

关键词 民事 著作权权属、侵权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商业维权 批量

维权 批量侵权 损害赔偿

基本案情

原告长沙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技术公司）是“自助创

建网站”软件（以下简称涉案软件）的著作权人，其在自己网站页面中

有宣传涉案软件有“开源免费”的内容，但在涉案软件下载并安装的过

程中弹出《最终用户授权许可协议》，该协议载明：“无论如何，即无

论用途如何，是否经过修改或美化、修改程度如何，只要使用涉案条件

的整体或任何部分，未经书面授权许可，软件页面页脚处的版权标识和

某技术公司下属网站的链接都必须保留，不能清除或修改。”2021年3月

8日，某技术公司以被告天门市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餐饮公

司）侵害其依法享有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复制权、信

息网络传播权、获得报酬权等多项著作权为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某餐饮公司赔偿某技术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人民币8万元（币

种下同）。

法院经审理查明，自2020年以来，某技术公司以不同的网站主体或

者建站公司为被告，在全国法院已提起至少8000余件侵害计算机软件著

作权纠纷诉讼，该系列诉讼主要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类型一：某技术

公司以网站主体作为被告提起诉讼，但网站主体提供了其与该案外建站

主体的合同与转账凭证。类型二：某技术公司以网站主体作为被告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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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网站主体虽辩称被诉侵权网站系其委托案外的建站主体所建，但

并未提供其与该案外建站主体的合同与转账凭证。类型三：某技术公司

以建站主体和网站主体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一审法院针对类型一

，判令网站主体停止侵权行为，赔偿某技术公司合理开支2000元；针对

类型二，判令网站主体停止侵权行为并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

合理开支1万元；针对类型三判令：建站主体停止侵权行为并公开赔礼道

歉，对每一个被诉侵权网站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1万元。最高人民法

院就上述三种类型的诉讼，分别作出示范性判决即（2022）最高法知民

终2196号、2205号、2476号、2495号民事判决，在补充查明某技术公司

诉讼规模以及商业维权模式等事实基础上，对一审法院确定的损害赔偿

金额作出调减。对于类型一，判令网站主体赔偿某技术公司合理开支

500元；对于类型二，判令网站主体赔偿某技术公司损害赔偿及合理开支

2000元；对于类型三，判令建站主体针对每一个被诉侵权网站承担损害

赔偿及合理开支4000元。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3日作出（2021）鄂01知民

初238号民事判决：一、某餐饮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技术

公司合理费用2000元；二、驳回某技术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

，某技术公司、某餐饮公司不服，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于2023年

9月18日作出(2022)最高法知民终290号民事判决：一、撤销湖北省武汉

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知民初238号民事判决；二、某餐饮公司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技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000元；三

、驳回某技术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如何结合整体维权情况认定侵权赔偿责任。具

体考虑以下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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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某技术公司没有提供其与代理律师的委托合同和付款凭证

，且某技术公司系采用电子数据保全方式固定证据，成本较低。

其二，网站主体系被诉侵权软件的终端用户，没有证据证明其有合

理理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使用的软件为侵权复制品，且网站主体已经向

某技术公司披露为其建站的主体。某技术公司未对被诉终端用户是否有

合理理由知道或应当知道其使用的软件为侵权复制品作必要调查，在终

端用户已经披露且有证据显示另有其他侵权建站主体的情况下，仍仅针

对终端用户起诉，而非追溯侵权源头。

其三，有必要区分侵权源头的复制者与善意使用者的终端用户，确

定不同程度的赔偿责任。针对前者，应确定相对较高的损害赔偿数额

，以加大对侵权源头的打击力度；针对后者，应充分考虑其行为时并无

过错且在诉讼中已如实披露侵权源头等因素，从低确定其应向某技术公

司承担的维权合理开支赔偿责任。如此才能既有利于依法保护著作权

，又有利于引导溯源维权、源头治理。

其四，2020年以来，某技术公司以涉案软件为权利基础，在全国法

院提起至少8000余件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件，并因此获得较大

收益。

其五，某技术公司显然已将大规模提起诉讼并获取收益作为其商业

运营模式，该种维权模式既不利于有效打击侵权源头，又大量占用解决

纠纷的公共资源，不宜提倡和鼓励。

综上，判令某餐饮公司赔偿某技术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2000元

。

裁判要旨

权利人因著作权侵权行为而提起大量诉讼，其整体诉讼维权情况

，可以作为具体案件中损害赔偿和维权费用合理开支计算的考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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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区分维权对象和被诉行为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判赔数额，避免判赔

数额与损害程度不相称，甚至权利人重复获取损害赔偿。

关联索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13年修订）第23条

一审：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鄂01知民初238号民事判

决（2021年11月3日）

一审：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90号民事判决（2023年

9月18日）


